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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株洲市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
（2024-2028 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的公告

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5 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原安监总局令第 65 号）等法律、法规，以及《湖南省应急管

理厅关于委托下放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制定权限的通知》

（湘应急发﹝2023﹞18 号）、《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烟花爆竹旺季生产经营有关工作的通知》（湘应急函〔2023〕

22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草拟了《株洲市烟花爆

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2024-2028 年）（征求意见稿）》。为广泛

征求公众意见，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对征求意见稿有建议

和意见，请您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前将意见（附姓名、联系方式）

反馈至我局，邮箱：229038049@QQ.COM，电话：0731-28681842。

株洲市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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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
（2024-2028 年）

（征求意见稿）

株洲市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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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
（2024-2028 年）

（征求意见稿）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烟

花爆竹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5 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

施办法》（原安监总局令第 65 号）等法律、法规，以及《湖南省

应急管理厅关于委托下放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制定权限

的通知》（湘应急发﹝2023﹞18 号）、《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烟花爆竹旺季生产经营有关工作的通知》（湘应急函

〔2023〕22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株洲市烟花爆竹产业及经营企业概况

（一）烟花爆竹产业概况

烟花爆竹是株洲传统优势产业和文化特色产业，也是传承千

余年的民俗产业和富民产业。株洲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205

家，其中醴陵市 176 家、攸县 29 家，行业上下游从业人口约 15

万人。2023 年，全市烟花爆竹产业产值约 120 亿元，占全国总

产值约 20%，出口额约 10 亿元，占全国烟花爆竹出口总额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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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产业为株洲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对外交流作出了重要

贡献。

（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现状

目前我市共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109 家，零售网点 1363 家。

醴陵市共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94 家，其中 85 家为生产企业

自有，9 家有独立仓储，零售网点 324 家。其中年销售额 500 万

元以上批发企业 19 家，年销售额 100 万元-500 万元批发企业 71

家，年销售额 100 万元以下企业 4 家。该市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年

销售总额约为 36500万元。

攸县共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5家，其中2家为生产企业自有，

3 家有独立仓储，零售网点 341 家。其中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

批发企业 4 家，年销售额 100 万元以下企业 1 家。该县烟花爆竹

批发企业年销售总额约为 5000万元。

茶陵县共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6 家，零售网点 232 家。其中

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批发企业 2 家，年销售额 100 万元以下企

业 4 家。该县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年销售总额约为 1900万元。

炎陵县共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2 家，零售网点 128 家。其中

年销售额 100 万元-500 万元批发企业 2 家。该县烟花爆竹批发

企业年销售总额约为 500万元。

天元区共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1 家，零售网点 61 家。其中

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批发企业 1 家。该区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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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总额约为 830万元。

荷塘区无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零售网点 33 家。

芦淞区无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零售网点 28 家。

石峰区无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零售网点 36 家。

渌口区共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1 家，零售网点 180 家。其中

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批发企业 1 家。该区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年

销售总额约为 540万元。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营者重效益轻安全现象比较普遍。烟花爆竹经营企业从

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安全制度落实、现场安全管理以及隐患整

改存在敷衍了事等问题。尤其是销售旺季，企业往往只顾经济效

益，忽视安全管理。

2.非法经营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利益驱动，一些不法商贩铤

而走险，非法储存和偷运贩卖烟花爆竹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

销售旺季，问题尤为严重。

3.安全监管难度大。打击取缔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工作机制

仍需进一步完善，批发和零售网点点多面广，安全监管难度大。

4.无序管理或过度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系列问题。燃放烟花爆

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但是无序管理或过度燃放烟花爆竹，

会增加城市垃圾，潜藏火灾隐患，带来噪声污染，部分群众禁放



— 7 —

烟花爆竹意愿强烈。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2.《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5 号）

3.《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65

号）

4．《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

5．《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161—2022）

6．《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建设标准》（JB125—2009）

7．《关于支持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湘发改工规〔2022〕1060 号）

8.《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委托下放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

规划制定权限的通知》（湘应急发﹝2023﹞18 号）

9.《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旺季生产经

营有关工作的通知》（湘应急函〔2023〕221 号）

10.《株洲市中心城区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株

政告〔2023〕1 号）

三、现有市场及布点情况分析

（一）株洲市人口分布情况

据最新统计，2022 年年末全市常驻人口 387.11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 280.53 万人，乡村人口 106.58 万人，城镇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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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7%。各县（市、区）人口总数、非禁限放区域人口及现有烟

花爆竹批发企业数（详见表 1）。

表 1：株洲市各县（市、区）人口总数、非禁限放区域人口

及现有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数

行政区域
人口总数

（万人）

非禁限放区域

人口（万人）

现有烟花爆竹批

发企业数（家）

醴陵市 87.82 87.82

94

（排除从事出口

和对外地销售

的，对本地销售

的为 7家）

攸 县 62.44 62.44 5

茶陵县 48.71 48.71 6

炎陵县 15.86 15.86 2

天元区 48.20 6.65 1

荷塘区 34.39 4.30 0

芦淞区 30.28 10.30 0

石峰区 33.64 2.35 0

渌口区 25.77 18.26 1

（二）批发企业现状形成分析

1.醴陵市是全国烟花爆竹生产集中区之一，部分生产企业为

扩大业务范围或出口贸易需要申请办理批发经营许可，为支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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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爆竹产区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促进乡村振兴，我市鼓励

醴陵市的生产企业申请批发企业的政策，对醴陵市生产企业申请

办理批发经营许可未进行数量控制。

2.茶陵县在 2016 年时仍有 6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根据《湖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整顿治理促进烟花爆竹产业安全

发展的意见》（湘政办发〔2016〕16 号）要求，茶陵县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整体退出，为做好关闭退出相关工作，当时部分退出的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办理批发经营许可，所以茶陵县批发企业数量

稍显偏多。

3.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石峰区、渌口区处于城区，非

禁限放区域人口总和约为 41.86 万，现有 2 家批发企业，我市对

五个区的批发经营实行合并统一监管，支持五个区的零售网点自

行选择从该 2 家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产品。

（三）群众消费需求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株洲市受访家庭近年对烟花爆竹投入达到每

年 200元以上的占 70%以上。结合株洲市各县（市、区）实地走

访和调研数据情况来看，尽管新冠疫情结束后，部分地方在特殊

时段烟花爆竹消费有一定上升，但全市近年来烟花爆竹消费总体

上呈平稳趋势。

（四）现有布点覆盖情况分析

除醴陵市之外，各县（市、区）每个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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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人口数从 7.93万至 20.93万人不等（详见表 2）。

表 2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平均覆盖人口

行政区

域

人口总数

（万人）

非禁限放区域

人口（万人）

批发企业数

（家）

各批发点覆盖

人口数（万人）

醴陵市 87.82 87.82

94
（排除从事出

口和对外地销

售的，对本地销

售的为 7 家）

12.55

攸 县 62.44 62.44 5 12.49

茶陵县 48.71 48.71 6 8.19

炎陵县 15.86 15.86 2 7.93

天元区 48.20

41.86 2 20.93

荷塘区 34.39

芦淞区 30.28

石峰区 33.64

渌口区 25.77

平均值 - - - 12.42

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全市 109 家批发企业，除醴陵市外其他

县（市、区）15 家，能基本保障当前市场供应。茶陵县批发企

业覆盖人口低于平均值，应适当引导减少数量，炎陵县批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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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人口低于平均值但仅有 2 家，为避免垄断仍保留两家，城市

五区批发企业覆盖人口数高于平均值，可适当增加批发企业数

量。

四、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规划基本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的理念，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合理确定烟花爆竹经营（批发）布点规划，建立科学合理、规范

合法、公平公正、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推动株洲市烟

花爆竹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布点，应当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

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原则进行。

1.保障安全。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工作坚持安全发展理

念，以法律为准绳，严把准入关，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新办烟花

爆竹批发企业依法不予行政许可；对已办证批发企业严格监管，

确保安全。

2.统一规划。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布点选址应当符合当地国土

空间及相关规划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3.合理布局。按照“企业分布合理、市场需求匹配、运输路

线最优”的思路优化行业空间布局，各县（市、区）可根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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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条件变化和监管难度实施动态管理，实现市场良性发展。禁

止在城市建成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仓储设施。

4.总量控制。为避免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之间无序竞争和加强

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有效安全管理，继续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

理。对于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拒不服从安全监管、不

再具备安全条件或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依法

吊销其《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同时，依规划受理该

区域符合安全条件的企业参与《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申请。

5.适度竞争。审批适量批发企业，建立正常、健康的市场竞

争机制，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市场对烟花爆竹价格的调控，

避免垄断，保障群众消费权益。杜绝恶性竞争，导致企业降低安

全投入。

（三）发展目标

逐步建立完善的烟花爆竹批发、零售管理体系，提升烟花爆

竹在运输、储存、销售等经营活动中的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提

升烟花爆竹应急处置能力，构建完善的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

作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围绕醴陵市花炮物流国际

港等项目，支持醴陵市投资公司、规模企业建设合规达标烟花爆

竹仓储基地，解决生产企业仓储设施不足的矛盾；在李畋镇、白

兔潭镇、浦口镇打造全球烟花爆竹物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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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范烟花爆竹经营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一）科学统筹规划，实行总量控制

各县（市、区）可按照全市统筹安排、控制总量、公平竞争、

分布合理、服务市场的原则，结合各自人口分布、地理位置及交

通运输等综合要素，进一步优化全市烟花爆竹行业空间布局，引

导企业合理布点。全市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规划布点控制数（详见

表 3）。其中醴陵市仅严格市场准入、不控制布点数量，茶陵县

布点控制数量退 1 减 1，直至控制在 4 家以内。

表 3 株洲市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布点规划控制数量

序号 行政区域 批发企业数（家）

1 醴陵市 N

2 攸 县 5

3 茶陵县 6（4）

4 炎陵县 2

5 天元区 1

6 荷塘区 1

7 芦淞区 1

8 石峰区 1

9 渌口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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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市场准入，加强源头管理

严格执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新建准入标准。烟花爆竹批发仓

库选址应当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烟花爆竹批发仓库设计和建

设应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 50161—2022）、《烟

花爆竹批发仓库建设标准》（JB 125—2009）和有关规定。从事

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申请领取批发许可证，应当具备《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章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在满足法律法规

最低标准要求外，新建批发企业的仓储面积原则上不得低于

2000 ㎡（仅做出口贸易的可适当放宽要求）；现有批发企业的仓

储面积低于 2000 ㎡的，各县（市、区）要支持、引导企业扩建

仓储设施或者引导企业退出；醴陵市、攸县现有通过租赁生产企

业仓储设施办理批发企业安全许可证的，证件到期后不再办理延

期许可（出口贸易批发企业除外）。

（三）提高安全标准，规范储存管理

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建设应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规定，统筹规划、布局合理、选址适宜、规模适当，符合当

地国土空间规划。应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

求和节能的原则，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节约土地和投

资，做到配置科学、安全适用、经济合理。

（四）落实安全责任，强化监管执法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全市烟花爆竹批发和零售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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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执法，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不服从

安全监管、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拒不整改或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批

发企业，依法予以关闭。

（五）开展打非治违，严厉打击非法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企业要主动防范、坚决拒绝非法生产和质

量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提升企业产品质量自检自控能力，推进

安全标准化工作，夯实企业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加

大对非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危害性的宣传引导，教育民众自觉

抵制非法生产、销售，要依靠全社会力量举报非法生产烟花爆竹

行为，织密打非治违人民防线，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领域非法生产、

销售、储存、运输行为，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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